
  

 

 

 

 

 

 

 

 

 

 

 

资本市场法律热点问题 
 

《关于支持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认股权的指导意见》简评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与科技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支持科技成果

出资入股确认股权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对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的鼓励政策，特别是对上市审核过程中科技成果出资

入股瑕疵问题的处理做出了明确规定。 

一、 《意见》出台的背景 

《意见》出台前，《公司法》及相关法规对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比例和

程序的规定经历了由严到宽、由繁到简的变化过程。 

1993 年《公司法》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应当评估作价，出

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 20%，国家对高科技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

外。根据原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

股若干问题的规定》（2006 年 5 月废止），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作价总金额

可以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 20%，但不得超过 35%；同时，出资入股的高新技

术成果应当通过国家科委或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的认定。 

2000 年起，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高科技园区分别制定了新的规定和政策，

不再对高技术成果出资的入股比例
1
进行限制，可由出资各方约定。 

2006 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颁布实施后，非货币财产出资最高可达注册资

本的 70%，但新《公司法》并未明确指明其中无形资产出资占比是否有限

制；2006 年 5 月起，根据科技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废止以高

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有关文件的通知》，以科技成果出资入股不需再经科技

管理部门认定。 

在上述背景下，2012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和科技部共同发布了《意

见》，旨在降低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的成本负担，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企

业的上市，将科技成果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二、 《意见》的要点及简评 

1、 鼓励科技成果出资入股 

《意见》鼓励企业在创立之初通过各种方式，如发起人协议、投资协议或

公司章程等，对科技成果出资入股涉及的股权和科技人员因相关职务发明

而在企业中占有的股权（或其他权益）作出明确约定；同时，意见确认，

包括科技成果在内的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可达到 70%。 

由此可见，《意见》鼓励确认科技成果出资入股、明确相关权益。在科技成

                                                        
1 根据 2000 年 12 月颁布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 2001 年 3 月颁布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登记注册

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作限制，可以由出资人约定。根据 2000 年 11 月

颁布的《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高新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占注册资本比例可

达 35%，合作各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根据 2001 年 3 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

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由出资各方协商约定。 

果出资比例方面，《意见》明确了比例上限为 70%，与现行《公司法》保持

一致。 

2、 落实试点地区先行先试政策 

《意见》支持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安

徽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内的相关单位按照先行先试政策进行股权和

分红权激励。 

根据上述四个试点地区的相关政策
2
，股权和分红权激励政策针对试点地区

的国企、高新技术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相关试点单位可以对作出突

出贡献的主要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给予一定的股权或分红权。通过这

一政策，技术人员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决策、承担风险，并/或以分红的

方式分享利润。《意见》对前述政策予以肯定。 

3、 明确对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的发行上市审核政策 

在近期保荐代表人培训资料中，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强调在发行上市审

核时关注科技成果出资比例是否过高、科技成果权属是否清晰（特别是职

务成果的出资）；在创业板审核方面特别提出，如有相关法律依据，技术出

资比例过高不构成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中国证监会曾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的创业板发审会上通过了舒泰神（北京）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前述两

家公司在公司创立之初（2002 年和 2005 年）都存在专利技术或非专利技

术入股，入股比例分别为 50%和 30%，均超过 1993 年《公司法》规定的 20%

的上限。两家公司均通过适用当地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入股的法规解释了入

股比例过高的问题而得以过会。 

《意见》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对于科技成果入股的鼓励态度，并为

拟上市企业指出了解决历史上科技成果入股瑕疵问题的方法。《意见》规定：

涉及的股权占比较低、不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且没有重大风险隐患的，在

做充分的信息披露并说明出现股权纠纷时的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将不再要

求企业在上市前补办相关确认手续。 

一方面，监管机构明确对符合条件的科技成果入股瑕疵问题不再要求上市

前补办相关手续，体现了监管机构对科技成果与资本市场相衔接的鼓励态

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拟上市企业及中介机构要对科技成果入股瑕疵问题

在充分核查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是否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是否存在重大

风险隐患），并事先建立潜在股权纠纷解决机制并披露，从而化解因科技成

                                                        
2 参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

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合芜蚌自主

创新综合试验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2012 年 12 月 6 日 



  

果入股历史问题导致的可能影响拟上市企业股权清晰、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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